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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8E_E4_BA_BA_E6_c80_206681.htm （1982年8月23日第

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

据1993年2月2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决定》第一

次修正 根据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商标注册的

申请 第三章 商标注册的审查和核准 第四章 注册商标的续展

、转让和使用许可 第五章 注册商标争议的裁定 第六章 商标

使用的管理 第七章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 第八章 附则 第一

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商标管理，保护商标专用权，促使生

产、经营者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维护商标信誉，以保障消

费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 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商标局主管

全国商标注册和管理的工作。 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设立

商标评审委员会，负责处理商标争议事宜。 第三条 经商标局

核准注册的商标为注册商标，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和集

体商标、证明商标；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

护。 本法所称集体商标，是指以团体、协会或者其他组织名

义注册，供该组织成员在商事活动中使用，以表明使用者在

该组织中的成员资格的标志。 本法所称证明商标，是指由对

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具有监督能力的组织所控制，而由该组织

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于其商品或者服务，用以证明该商



品或者服务的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或者其他特定

品质的标志。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的特殊事项，

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 第四条 自然人、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对其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或者经销的商品，需

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应当向商标局申请商品商标注册。 自

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其提供的服务项目，需要取得商

标专用权的，应当向商标局申请服务商标注册。 本法有关商

品商标的规定，适用于服务商标。 第五条 两个以上的自然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共同向商标局申请注册同一商标，

共同享有和行使该商标专用权。 第六条 国家规定必须使用注

册商标的商品，必须申请商标注册，未经核准注册的，不得

在市场销售。 第七条 商标使用人应当对其使用商标的商品质

量负责。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通过商标管理，制止欺

骗消费者的行为。 第八条 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可视性标志，包括文字、

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

组合，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 第九条 申请注册的商标，

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

权利相冲突。 商标注册人有权标明“注册商标”或者注册标

记。 第十条 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 （一）同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国家名称、国旗、国徽、军旗、勋章相同或者近似

的，以及同中央国家机关所在地特定地点的名称或者标志性

建筑物的名称、图形相同的； （二）同外国的国家名称、国

旗、国徽、军旗相同或者近似的，但该国政府同意的除外； 

（三）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名称、旗帜、徽记相同或者近似

的，但经该组织同意或者不易误导公众的除外； （四）与表



明实施控制、予以保证的官方标志、检验印记相同或者近似

的，但经授权的除外； （五）同“红十字”、“红新月”的

名称、标志相同或者近似的； （六）带有民族歧视性的； （

七）夸大宣传并带有欺骗性的； （八）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

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 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

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商标。但是，地名具有其他

含义或者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组成部分的除外；已经注

册的使用地名的商标继续有效。 第十一条 下列标志不得作为

商标注册： （一）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 

（二）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

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 （三）缺乏显著特征的。 前款所

列标志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的，可以作为商

标注册。 第十二条 以三维标志申请注册商标的，仅由商品自

身的性质产生的形状、为获得技术效果而需有的商品形状或

者使商品具有实质性价值的形状，不得注册。 第十三条 就相

同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

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并禁

止使用。 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

、摹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

，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

并禁止使用。 第十四条 认定驰名商标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

一）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 （二）该商标使用的持

续时间； （三）该商标的任何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

地理范围； （四）该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 （五

）该商标驰名的其他因素。 第十五条 未经授权，代理人或者

代表人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进行注



册，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提出异议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

用。 第十六条 商标中有商品的地理标志，而该商品并非来源

于该标志所标示的地区，误导公众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但是，已经善意取得注册的继续有效。 前款所称地理标志

，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

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

定的标志。 第十七条 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申请商标注

册的，应当按其所属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

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办理，或者按对等原则办理。 第十八条 外

国人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申请商标注册和办理其他商标事宜

的，应当委托国家认可的具有商标代理资格的组织代理。 第

二章 商标注册的申请 第十九条 申请商标注册的，应当按规定

的商品分类表填报使用商标的商品类别和商品名称。 第二十

条 商标注册申请人在不同类别的商品上申请注册同一商标的

，应当按商品分类表提出注册申请。 第二十一条 注册商标需

要在同一类的其他商品上使用的，应当另行提出注册申请。 

第二十二条 注册商标需要改变其标志的，应当重新提出注册

申请。 第二十三条 注册商标需要变更注册人的名义、地址或

者其他注册事项的，应当提出变更申请。 第二十四条 商标注

册申请人自其商标在外国第一次提出商标注册申请之日起六

个月内，又在中国就相同商品以同一商标提出商标注册申请

的，依照该外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

，或者按照相互承认优先权的原则，可以享有优先权。 依照

前款要求优先权的，应当在提出商标注册申请的时候提出书

面声明，并且在三个月内提交第一次提出的商标注册申请文

件的副本；未提出书面声明或者逾期未提交商标注册申请文



件副本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 第二十五条 商标在中国政府

主办的或者承认的国际展览会展出的商品上首次使用的，自

该商品展出之日起六个月内，该商标的注册申请人可以享有

优先权。 依照前款要求优先权的，应当在提出商标注册申请

的时候提出书面声明，并且在三个月内提交展出其商品的展

览会名称、在展出商品上使用该商标的证据、展出日期等证

明文件；未提出书面声明或者逾期未提交证明文件的，视为

未要求优先权。 第二十六条 为申请商标注册所申报的事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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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